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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印发 

《捐赠管理和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为鼓励学院教师积极从事捐赠工作，加强捐赠项目的管理，维护服务

对象（捐赠对象和受益者）的合法权利，充分发挥社会捐赠的重要作用，

促进学院捐赠工作发展，根据《华东理工大学捐赠条例》和《校教育发展

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特制定《捐赠管理和奖励办法（试行）》。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年 12月 7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捐赠管理和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捐赠项目，是指由国内外捐赠者（单位或个人）

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下简称基金会）捐赠（货币捐赠或实物

捐赠）所设立的项目。 

第二条：本办法所指捐赠项目类型分为普通类和定向类，其中，普

通类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第四条规定的类

型，定向类特指在新材料大楼启用前定向捐赠用于新材料大楼建设。 

第三条：定向类捐赠，根据捐赠金额或者等值物资金额不同，捐赠

方可享有如下权益： 

1、金额大于等于 1000元小于 10万元，捐赠者名称记载于新材料大

楼捐赠墙上； 

2、金额大于等于 10万元且小于 50万元，除享受 3.1条款之规定外，

可冠名新材料大楼中一不超过 100m2会议室，冠名有效期 5年，并在规划

的展示空间许可的情况下展示捐赠方的新材料产品； 

3、金额大于等于 50万元且小于 100万元，除享受 3.1条款之规定外，

可冠名新材料大楼中一大于 100m2会议室，冠名有效期 5年，并在规划的

展示空间许可的情况下展示捐赠方的新材料产品； 

4、金额大于等于 100万元，除享受 3.1条款之规定外，可冠名新材

料大楼中一大于 100m2会议室，冠名有效期双方另行商定，并在规划的展

示空间许可的情况下展示捐赠方的新材料产品。 

第四条：对在引进各类捐赠项目中作出主要贡献的学院教师，学院设



立突出贡献奖，按捐赠金额的 10%予以奖励，但奖励总额不超过 10万元。 

第五条：如学院教师所负责引进的捐赠项目申请并获得国家配套资金

支持，所获得的配套资金由教师按照学校相关财务规章制度进行支配。 

第六条：在捐赠项目引进过程中做出主要贡献的学院教师及项目信息

由学院办公室负责登记。 

第七条：本办法学院拥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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